
1　  贈與不動產給配偶免徵贈與
稅、土地增值稅

─ 您怎麼申報贈與稅？　　　　　
怎麼辦理贈與登記？

 案例

張三最近因急需用錢，想要出售購買20多年的不動產，但

經代書核算土地增值稅要500多萬元，張三自己在過去已用過自

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，但老婆陳芳芳還沒用過，張三想先贈

與不動產給陳芳芳，以陳芳芳的名義出售，再利用陳芳芳一生

一次的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，節省龐大的土地增值稅額，

但張三不知該怎麼辦理贈與手續？

一、 配偶相互贈與土地不課徵贈與稅與土地增值
稅

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土地時，依法必須課徵土地增值稅，而土

地增值稅的稅率目前最低為20%，最高可達40%1。張三想要出售

購買20多年的不動產，想必土地增值稅是適用40%的稅率，金額

一定是相當可觀。好在民國84年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法，規定配偶

相互贈與財產可不計入贈與總額2，享受免徵贈與稅的優惠。在民

國86年土地稅法又修正條文，規定配偶相互贈與土地，也可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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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課徵土地增值稅3。所以，張三可利用此項優惠規定，先將不

動產贈與給配偶陳芳芳，再利用配偶名義出售，享受配偶一生一

次的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，將原應繳納40%稅率的土地增值

稅，一下子降為課徵10%的土地增值稅率，可以省下不少的土地

增值稅額。

二、配偶相互贈與財產節稅運用

除了案例所示，土地所有權人（張三）已用過自用住宅用地

土地增值稅，將其所有的土地贈與配偶節稅外，配偶相互贈與財

產在節稅運用上還有下列二種情形：

(一)不動產先送配偶一半持分再轉贈子女可以省稅

依目前稅法規定，父母以不動產贈與給子女比將現金贈與給

子女要省贈與稅，如果父母能再利用配偶相互贈與財產免稅的相

關規定，把名下的不動產先移轉一半或部分持分給另一半，再分

別轉贈給子女，不僅可以多一個免稅額度，而且更可以加速移轉

財產給下一代。此外，透過分年分次贈與方式移轉財產，父母就

可將不動產分階段移轉給子女，免掉贈與稅的負擔。

(二)平衡夫妻間財產

由於遺產稅率是採累進稅率課徵，被繼承人的遺產總額愈

大，遺產稅率也就愈高，最高可達50%。如果夫妻間的財產，集

中在配偶的一方，一旦發生繼承事實，所要繳納的遺產稅就相當

可觀，所以生前可利用配偶相互贈與土地免徵贈與稅及土地增值

稅的優惠規定移轉財產，使夫妻間的財產平均化，節省日後的遺

產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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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配偶相互贈與不動產的注意事項

1. 想要利用配偶一生一次的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，節省

移轉時的土地增值稅額，贈與人在贈與配偶時，最好到稅

捐稽徵處查詢清楚，確定配偶以前未曾使用過一生一次

的土地增值稅優惠稅率，以免房地贈與配偶後，以配偶名

義移轉他人時，才發現配偶已用過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

稅，必須改按一般土地增值稅率課徵，那可就麻煩了。

2. 配偶因受贈取得的土地再移轉給第三人時，依土地稅法規

定，以該土地第一次贈與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

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課徵土地增值稅。也就是

說，張三原購買的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500元，贈與

配偶陳芳芳時的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萬元，當陳芳芳

（賣方）將受贈的土地移轉給第三人（買方）時，土地增

值稅的前次移轉現值仍以張三購買時的每平方公尺500元計

算前次移轉現值，並非張三移轉給配偶陳芳芳時的每平方

公尺1萬元為前次移轉現值計算土地增值稅。

3. 原贈與人（張三）持有土地期間因重新規定地價所增繳的

地價稅，受贈人（陳芳芳）可以主張抵繳其應納的土地增

值稅。

4. 原贈與人（張三）所支付的改良土地費用、工程受益費及

土地重劃費用，受贈人（陳芳芳）也可以主張在計算漲價

總數額時，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。

5. 原所有權人（張三）將土地贈與配偶（陳芳芳），如果該

土地是經重劃的土地，在第一次移轉時，可減徵40%的土

地增值稅4，移轉給配偶（陳芳芳）後，配偶亦可以主張減

徵土地增值稅的優惠。



贈與節稅DIY�

6. 配偶受贈土地後，要移轉給第三人時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

土地增值稅的面積，都市土地面積在3公畝（90.75坪）以內

或非都市土地面積在7公畝（211.75坪）以內，可按土地漲

價總數額的10%課徵土地增值稅，但都市土地超過3公畝或

非都市土地超過7公畝部分，須依一般土地增值稅的稅率課

徵。

7. 贈與人（張三）贈與不動產給配偶後，若不幸在贈與後的2

年內死亡，該項贈與給配偶的財產，雖免徵贈與稅及土地

增值稅，但仍須併入被繼承人的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，否

則會被稽徵機關依漏報遺產稅補稅處罰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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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夫妻贈與不動產流程圖

向稅捐稽徵處查詢配偶是否適用自用增值稅

未曾用過自用增值稅 已用過自用增值稅 取消

辦理自用住宅用地課徵地價稅

登記完畢領取權狀

補正完成

補　　正駁　回

地政事務所審查

收件櫃合收件並領取收據

申請人繳納規費及書狀費

計算規費並開立繳費收據

向不動產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辦理贈與登記

領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

向贈與人戶籍所在地的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

契稅繳款書核下後向公庫繳納契稅

向不動產所在地稅捐稽徵處申報契稅及增值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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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夫妻贈與不動產流程說明

(一) 檢附受贈配偶的身分證正影本及印章向轄區稅捐
稽徵處查詢是否未曾使用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
稅

如果配偶未曾出售過土地或確定未曾使用過一生一次的自用

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，此項動作可以不用作；但如果並不確定，

最好向稅捐稽徵處查詢清楚。實務上，仍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自用

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及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。

(二)向不動產所在地稅捐稽徵處申報契稅、增值稅

配偶相互贈與不動產時，土地須向所在地的管轄稅捐稽徵處

申報繳納土地增值稅，房屋也須向管轄稅捐稽徵處申報契稅（臺

灣省向鄉鎮市公所辦理申報）。土地增值稅若夫妻贈與移轉可申

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因此，贈與人領取的是土地增值稅免稅

證明書；契稅繳款書稅捐處核發後，納稅義務人須持往公庫（銀

行）繳納。目前房屋贈與的契稅稅率是房屋現值的6%。

(三)向贈與人戶籍所在地的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

申報贈與稅須向贈與人贈與時戶籍所在地的主管稽徵機關申

報贈與稅。其相關規定如下：

1. 戶籍在臺北市者，向臺北市國稅局總局申報；戶籍在高雄

市者，向高雄市國稅局總局申報。

2. 戶籍在臺灣省省轄市者，向當地國稅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

辦理申報。

3. 戶籍在臺灣省鄉、鎮及縣轄市者，向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

徵所辦理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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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領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

配偶相互贈與財產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是不計入贈與總

額免徵贈與稅，所以申請人領取的是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。

(五)向不動產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辦理贈與登記

辦理贈與登記時，要向不動產的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。如果

贈與的不動產分屬不同地政事務所的轄區時，必須分別向不同轄

區的地政事務所辦理贈與登記。申請人在辦理贈與登記時，最好

事先向地政事務所查詢清楚，以免跑錯地政事務所。

(六)計算規費並開立繳費收據

申請人準備好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贈與登記的相關表格後，即

可向轄區地政事務所計費櫃臺送件，承辦人員會計算登記案件的

規費（按不動產價值的1‰加每張80元的書狀費）並開立繳費收

據。

(七)繳納規費及書狀費

申請人向繳費櫃臺繳納贈與登記的規費及書狀費，並領取繳

費收據。

(八)收件並領取收據

繳納規費後，承辦人員會核對申請人的身分證明文件，所以

送件的申請人除了要帶辦理贈與登記的規費、書狀費及贈與登記

的資料外，還要記得帶自己的身分證及印章。收件櫃臺將贈與登

記案件輸入電腦後，會給申請人一張送件收據，這張收據是贈與

登記完成後領件用的，申請人要妥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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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地政事務所審查

贈與登記案件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，即進入審查的階段，承

辦人員會依據檢附的證明文件逐項審查，如果準備的資料完備，

所填寫的表格正確，很快就會完成贈與登記的手續；但如果申請

案件經審查人員發現填寫錯誤或文件不合或證件不符時，會通

知申請人補正，申請人必須在地政事務所通知補正的15天內，依

補正通知書的內容完成補正手續，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

全補正時，會遭到地政事務所駁回的命運，到時候還要再重新送

件。

(十)登記完畢領取權狀

贈與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並登記完畢後，申請人即可持收件

的收據及原蓋用的印章，向地政事務所領狀櫃臺領取登記完畢的

權狀及應領回的相關資料。

(十一)辦理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

辦完產權移轉登記後，該不動產如果是供自用住宅使用，可

將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親屬的戶籍遷入，檢附權狀影

本、戶口名簿影本及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，向土地管轄的稅捐稽

徵處申請以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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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相關申請書表

(一)稅捐稽徵處查詢申請書

台
北
市
稅
捐
稽
徵
處
○
○
分
處
多
功
能
服
務
櫃
台
受
理
查
詢

發
證
申
請
書

申
請
日
期
：

88
年

10
月

1日
申
請
人
電
話
：

23
21

-8
01

0

申
請
人
姓
名

陳
芳
芳

簽　 章
[印

]
住　 址

○
○
市
○
○
區
○
○
路
○
段

○
○
號
○
樓

附　 註

請
提
示
身
分
證

明
文
件
（
驗
畢

即
送
）
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號

A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
代
理
人
姓
名

簽　 章

住　 址

　
附
繳

證
件

申
請
人
身
分
證
明
文

件
影
本
（
請
黏
貼
於

背
面
欄
位
內
）
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號

房
屋
坐
落
　
　
　
市
　
　
　
鄰
市
　
　
　
村
　
　
　
路
　
　
　
段
　
　
　
巷
　
　
　
號
之

　
　
　
縣
　
　
　
鎮
區
　
　
　
里
　
　
　
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弄
　
　
　
樓
之

︵ 請 就 申 請 事 項□ 內 劃 ✓ ︶

申 請 項 目

□
1.
當
年
度
房
屋
稅
課
稅
資
料
（
或
房
屋
稅
籍
）
查
詢
。

□
2.
房
屋
稅
現
值
證
明
查
詢
。

□
3.
地
價
稅
開
徵
期
課
稅
資
料
查
詢
。

□
4.
當
期
轉
帳
納
稅
繳
納
證
明
。

□
5.
當
期
房
屋
稅
繳
納
證
明
。

□
6.
當
期
地
價
稅
繳
納
證
明
。

□
7.
全
國
財
產
總
歸
戶
查
詢
。
（
□
個
人
財
產
查
詢
□
全
戶
財
產
查
詢
）

☑
 8

.土
地
增
值
稅
享
用
自
用
住
宅
地
查
詢
。

︵ 親 自 申 請 免 填 本 欄 ︶

要 託 事 項

申
請
人
委
託
代
理
人
申
請

下
列
第
　
　
　
項
，
共
計

委
託
申
請
　
　
　
　
個
項

目
。

服
務
方
式
□

1.
口
頭
答
復

□
2.
列
印
表
單
或
核
發
證
明

備
　
　
註
申
請
項
目

1至
6項
辦
理
本
市
轄
內
跨
區
服
務
；

7至
8項
受
理
全
國
跨
區
服
務
。

辦
理
情
形
□
已
即
答
復
　
□
已
列
印
或
發
證
　
□
不
符
規
定
不
予
答
復
或
發
證

承
辦
人
簽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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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契稅申報

1. 申報契稅應備證件

文件名稱 文件來源 備註及注意事項

契稅申報書 自行檢附 向稅捐稽徵處或公所索取

建築改良物贈與所有權移

轉契約書一份

自行檢附 契約書可向地政事務所索

取

建築改良物權狀影本 自行影印檢附 影本須簽註切結

房屋稅單影本或房屋現值

影本

自行影印檢附 影本須簽註切結

申請人身分證明：

1. 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
或戶口名簿影本

2.華僑身分證明

1. 戶籍謄本向戶政事務所
申請，身分證影本或戶

口名簿影本自行影印

2. 華僑向僑委會或僑居地
使領館申請

1. 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
為能力人須加附法定代

理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

明

2.影本須簽註切結

2. 申報契稅及繳納注意事項

(1)上列影本之文件須簽註切結：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

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並蓋章。

(2)建築改良物贈與有所權移轉契約書正本須購貼房屋現值

1‰印花並銷花，申報契稅時須持往供稅務人員查驗。

(3)領取契稅繳款書須注意是否已完稅，稅務人員在核發契

稅繳款書時，會在稅單上加蓋「截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

日查無欠稅」等字樣。若納稅義務人在領到稅契繳款書

時沒有上列查無欠稅之戳章，可能該棟房屋有欠繳房屋

稅，應請承辦人員將欠繳的稅單開出，並儘快補繳，否

則無法辦理贈與登記。

(4)一棟房屋須填一份契稅申報書，納稅義務人若有多棟房

屋移轉時，須逐棟填報。

(5)領到契稅繳款書時，最好在當場仔細檢查一次，繳款書

上所記載的資料與契約書中的資料是否相符，如有不符




